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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大学各类学生完费注册 

管理暂行规定 

 

高等教育阶段，各类学生缴费（学费、培养费、住宿费

等）上学是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。按规定缴费，是学生诚

信的一个重要体现。教育收费是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

源，收费项目经物价部门批准并执行。为了加强各类学生的

完费注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及有关

法规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各类学生每学年应缴的费用 

1、各类学生每学年应按物价部门批准我校的收费项目

和收费标准交缴学费（培养费）。 

2、由学校安排住宿的本专科生及需学校安排住宿的研

究生应按入住的宿舍类型及标准缴交住宿费。 

二、 各类学生应按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完费注册。 

1、各类学生注册、入住按照“先缴费，后注册，后入住”

等原则进行管理。 

2、各类学生各学年应缴的费用项目和金额，在入学前

或上学期末由校财务处发文，通过各学院（系、所）通知学

生本人或学生家长（新生由招生办负责通知）。学生或其家

长应在每学年的第一学期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的 10 天前，

将本学年应缴的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存入银行缴费卡中，

由校财务处通知银行代扣应缴费用。校财务处向银行索取收

费票据及缴费清单，各学院（系、所）负责办理学生注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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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责任人凭学院（系、所）的证明于注册前一天到财务处

领取代扣收费票据及清单。此后的收费票据及清单由财务处

通知学院（系、所）领取。 

3、各类学生缴费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学院（系、所）

办理注册手续。各学院（系、所）负责办理学生注册手续的

教学秘书应凭财务处出具的收费票据予以注册，并将收费票

据（“交款人”联）交给学生。需由学校安排住宿的学生须持住

宿费收费票据到物业管理部门或曾厝垵学生公寓办办理入

住手续。 

4、各类学生在注册前未足额缴清学费或培养费的，不

予办理注册手续，其所修课程暂不予确认成绩，待缴清后确

认；未足额缴清住宿费的，学校暂不予办理入住手续。 

5、确实由于经济条件困难无法按时足额缴清学费（培

养费）住宿费等的学生，可按照规定程序申请办理“绿色通道”

相关手续后，方可办理注册、入住等手续。 

6、“绿色通道”包括申请缓交费用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两

种方式。 

（1）“申请缓交费用”通道：是学校为因一时筹不到钱无法

及时足额缴清学费、培养费、住宿费的学生开通的，缓交费

用期限最长为三个月，学生在自己承诺的期限内须足额缴清

应缴费用。超过规定缓交期限仍未缴清的，学校可采取必要

手段予以催缴。 

（2）符合国家助学贷款条件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和相关部

门审批可获得国家助学贷款（按规定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额



 3 

最高为 6000 元/每年、人）。但学生如因证明手续不完备及

其他原因无法取得国家助学贷款时，必须承诺在当年度内缴

清应缴费用，并同意学校将其所获得奖学金、补助及勤工助

学等款项优先用于偿还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。在毕业之

前仍未缴清在校期间的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，则不能进

行毕业论文答辩，暂不予确认毕业论文成绩。超过期限仍未

缴清的，学校可采取其他必要手段予以催缴。 

7、学生缴费情况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诚信记录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对恶意拖欠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的学生，学校

可通过校内外报刊等媒体予以曝光、通报批评。必要时可通

过法律渠道予以起诉。 

8、各类学生若欠缴学费、住宿费等，却又不办理绿色

通道手续的，不予参加各种评奖活动。 

三、为确保学生完费注册工作顺利进行，各单位应各施

其职，互相配合，共同做好学生收费注册工作。 

1、注册工作是学校收费工作的第一道屏障，也是最关

键的一道。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应按学校的规定严格把好这一

关，确保学校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等各项费用及时足额

收缴。 

（1）各学院系（系、所）单位要凭财务处出具的收费

票据办理学生注册手续；对于经济确实有困难的学生，应指

导学生办理绿色通道手续，并凭绿色通道手续办理注册。但

若学生欠费又不办理绿色通道申请，学院（系、所）却给予

办理注册报到手续的，或学生没有办理注册手续就让其选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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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给成绩的，学校将按欠费数额暂缓下拨、抵扣学院相关的

办学运行等经费。 

（2）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应把催缴学生欠费作为一项重

要工作来抓，指定专门领导，专人负责，对财务处提供的学

生欠费情况应及时反馈、及时催缴。为了使学生下一学年的

注册顺利进行，各院系应在每学年末将学生的欠费情况及下

一学年的收费情况通知学生本人及其家长。 

（3）各院系应积极配合财务处，做好已缴费学生的收

费票据发放和登记工作，并交代学生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收费

票据。 

2、教务处作为全校本专科学生学籍及教学管理工作的

职能部门，对各类本专科生的完费注册工作的全过程应负起

监督、协调责任。 

（1）督促各院（系、所）做好学生完费注册工作，检

查各院（系、所）对学生完费注册工作的进行情况。对学生

无故欠费、又不办理绿色通道申请，院（系、所）却给予办

理注册报到手续的，或学生没有办理注册手续就给成绩的，

教务处应给予制止、通报批评，并根据财务处提供的欠费情

况暂缓核拨各院（系、所）的办学运行等相关经费。 

（2）为了使新生的收费管理及时到位，教务处应及时

根据招生办提供的招生信息，编好新生的学号，并将编好的

学号、学生姓名、考生号、准考证号、身份证号、院系、专

业等相关信息提供给财务处，以便财务处及时核对并接入收

费系统。学生在学期间如发生学籍变动，应以书面形式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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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财务处更改收费信息。 

（3）为确保各类本专科学生应缴学费、住宿费的及时

足额缴齐，对于未缴清学费、住宿费的学生，教务处还应负

责制定相关的完费毕业论文成绩评定等规定，协调各学院

（系、所）共同做好本专科生的缴费工作。 

3、研究生院作为全校研究生学籍及教学管理工作的职

能部门，对各类研究生的完费注册工作的全过程应负起监

督、协调责任。 

（1）督促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做好学生完费注册工作，

检查各院（系、所）对学生完费注册工作的进行情况（为了

便于检查监督，各院、系、所的完费注册情况应于注册结束

后次日将研究生的报到、注册登记表报送研究生院）。对学

生欠费又不办理绿色通道申请，而学院（系、所）却给予办

理注册报到手续的，或学生没有办理注册手续就让其选课并

给成绩的，研究生院应给予制止、通报批评，并根据财务处

提供的欠费情况暂缓或扣拨相关的办学分成经费。 

（2）为了使新生的收费管理及时到位，研究生院应积

极配合财务处做好研究生收费系统的建立，及时提供新生的

学号和相关资料。研究生院应定期与财务处核对学生的人数

及性质，研究生在学期间如发生学籍变动，应以书面形式及

时通知财务处更改收费信息。 

（3）为确保各类研究生应缴培养费、住宿费的及时足

额缴齐，对于未缴清培养费、住宿费的研究生，研究生院还

应负责制定相关的完费分配导师、完费答辩等相关规定，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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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及导师共同做好研究生的缴费工作。 

4、成人教育学院作为学校成人教育管理的职能单位，

应按学校的有关规定督促各院（系、所）做好夜大、函授及

脱产等成教学生的注册工作。 

（1）成人教育学院认真检查各学院（系、所）“先缴费、

后注册”规定的落实情况，对违规的学院（系、所）应及时予

以纠正、通报批评，并与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财务处暂缓或扣

拨分成经费。 

（2）成人教育学院应积极配合财务处做好成教学生的

收费系统的建立工作，及时提供成教学生的变动情况，定期

与财务处核对学生人数和收费情况；了解各学院（系、所）

成教生的欠费情况，并检查各学院（系、所）的催缴工作。 

5、职业技术学院、网络教育学院等独立管理相应类别

学生学籍及教学工作的学院，其完费注册管理职责比照上述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6、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、物业管理部门及曾厝垵学生公

寓管理处等学生住宿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住宿管理部门），

应严格按学校：“先缴费，后入住，没有足额缴清住宿费，暂

缓办理入住”的原则执行。 

（1）住宿管理部门应凭财务处出具的收费票据或办理

绿色通道手续办理入住。对于没有足额缴清住宿费，又没有

办理绿色通道手续的，且已安排入住宿舍的学生，住宿管理

部门应负责催缴这些学生的住宿费。 

（2）住宿管理部门应积极配合财务处做好各类学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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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费管理工作，提前做好各类新生的住宿安排，并于新生

注册前 10 天向财务处提供新生住宿安排情况及收费标准等

资料，以便财务处及时建立新生住宿费收费系统，及时通知

银行代扣学生的住宿费，保证学生顺利办理入住手续。住宿

管理部门应将学生的住宿变动情况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财

务处，以便财务处及时更改住宿费收费系统，及时向学生收

费。 

7、财务处作为学校收费管理职能部门，应负责做好各

类学生学费（或培养费）、住宿费等收费组织、协调、管理

工作。 

（1）财务处应在各相关单位提供的学生信息资料的基

础上，负责建立各类学生收费系统，并管理和维护好该系统。

根据各职能部门提供的学生学籍变动情况，及时修改学生收

费系统。 

（2）为方便学生的缴费，保证学生的现金安全，财务

处应根据学校的招生情况及时通知相关的商业银行办理好

新生的银行缴费卡，并在招生办的协助下随同新生录取通知

单一并寄给学生或学生家长。 

（3）为了保证学生的注册顺利进行，财务处应在学校

规定的注册时间内提前 5 天通知相关的商业银行代扣学生的

应缴费用，并及时向银行索取收费票据及清单，于注册日前

一天将收费票据及清单发给各院（系、所）。此后的收费票

据及清单将根据银行的扣费情况再通知学院（系、所）来领

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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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财务处应分阶段将学生的收费情况上报学校，并

将学生的具体缴、欠费情况反馈给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及各相

关部门，并向各学院（系、所）提供详细的缴费汇总表、明

细表及欠费清单。 

（5）财务处应随时为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及相关管理部

门或学生提供缴费、欠费等有关收费方面的咨询服务。 

8、学生工作处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初审及与银行的联

系工作。 

（1）协助财务处与各学院（系、所）作好各类学生应

缴费用的缴交事宜。 

（2）为了使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及时发放，学生处应

及时通知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办理学生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工作，

及时初审学生的申请条件，督促银行及时审查并下放国家助

学贷款。 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